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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水口
安装自动监控设备的通知
各园区管委会，各市州生态环境局：
根据中央有关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产业园区生态环境管理的通知》(湘环发〔2020〕27号)要求，园区要按规定配套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安装进、出水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平台联网。为推动做好此项工作，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指示要求，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做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水口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工作，是加强园区规范建设、提高监管能力的一项重大措施。目前，全省212座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已有166座污水处理厂进水口安装了自动监控设备并联网，尚有32座污水处理厂进水口没有安装、联网，14座已安装未联网。各园区管委会要高度重视，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明确一位分管领导牵头，将任务分解落实到责任部门、责任人员，按期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二、细化职责、明确任务
（一）进一步完善园区基础台账管理。各园区管理委应组织建立“一园一档”，涵盖园区的基本情况、企业基础档案、重点企业排污台账、管网建设和运行情况、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内容，并实施动态管理。各园区生态环境部门应掌握进入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纳污企业数量、名称、污染因子，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
（二）确定因子，全部纳入监测。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水口全部纳入监管，园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应掌握园区企业排污特征，合理确定监测因子，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对不能实现自动监控的因子，园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对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开展自行监测。对进水口安装了自动监控设施的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与地方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平台联网。同时加强运行管理，保证自动监控设备正常运行,对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三、强化管理、明确要求
1、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水口COD浓度低于60㎎/L的情况由生态环境部门将数据分别抄送发改、住建部门及园区管委会，督促查明原因，切实加强整改。对进水口COD浓度高于500㎎/L(或纳管标准)的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园区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游企业的排查，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2、园区生态环境部门应督促自动监控设备的运维单位按技术规范要求对监测设备及时维护校准，对维护不力导致数据异常的应依法严肃查处。
四、紧盯任务、明确时限
结合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就工作时间节点明确如下：
1、2021年8月15日前，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将负责该项工作的分管领导、园区管理、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等人员名单报省厅环境监察局（hnzdjk2019@163.com）。
2、市州生态环境局将应安装进水口自动监控设施的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名单信息，于2021年9月10日前汇总报省厅环境监察局备案。
3、2021年 11月 30日前完成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水口自动监控设施的安装和联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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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孝华  18874265367）


























抄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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